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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535次會議紀錄 

111年 4月 15 日 府都新字第 1116011854號 

壹、 時間：民國 111年 03月 21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0分 

貳、 地點：市政大樓北區 2樓 N206會議室專區 

參、 主持人：黃一平召集人及陳建華副召集人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詳簽到簿）                  紀錄彙整：高俊銘 

伍、 實施者已於會議中報告，並經委員及幹事充分討論，爰紀錄僅為摘要重點整理 

陸、 討論提案： 

一、「擬訂臺北市信義區虎林段四小段38地號等138筆(原120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

變換計畫案」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 林均郁 02 2781-5696轉3075) 

討論發言要點： 

（一）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1. 據權利變換計畫書（下稱權變計畫書）第九次審議會版第8-11頁所載，

出資者山圓建設公司承諾，若地主有參與信託，其分回比例為65％。依

計畫書所載地主分回比例換算共同負擔用係以36.24％計算(未參與信託

之地主分回比例63.76%)。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經管之國有土地雖不

參與信託，但本案之信託費用係納入共同負擔提列，並依都市更新條例

（下稱都更條例）第51條規定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

利價值比率共同負擔之。故本案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皆需負擔信託費用，

卻以不同之共同負擔比例計算，且實施者尚未取得範圍內全體私有土地、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相關參與人同意辦理信託。爰請貴府秉權審視就

實施者於計畫書載明2種不同共同負擔計算方式，是否有違公平性及合理

性及是否符合都更條例相關規定。 

2. 共同負擔比例仍達36.24％，且人事行政管理費用、銷售管理費用及風險

管理費用皆以上限提列，請市府責成實施者說明合理性及必要性，以維

參與者權益。 

3. 據權變計畫書（第九次審議會版）第拾柒章(第17-1頁)所載臺北市政府

財政局109年3月20日北市財管字第10930172011號公告「臺北市遷建基地

範圍內市有土地處理原則」（下稱市有土地處理原則），係針對臺北市政

府針對遷建基地於都更未購地時之估價基準相關文字內容，因前述市有

土地處理原則無法拘束及適用國產署經管之國有土地，爰請市府責成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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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者刪除該章節。 

4. 本分署於本案各都市更新法定程序中一再表示無實施者所稱現住遷建戶

有永久使用(無限期使用)權利，爰本案權變計畫書內有關永久使用(無限

期使用)權之相關文字及內容，仍請貴府責成實施者刪除之。 

5. 據權變計畫書【附錄十六】三家估價報告摘要，其中領銜之遠見不動產

估價事務所（下稱遠見估價師事務所）所載本案估價條件略以，「國有地」

之「現住遷建戶」租用本署經管同小段51地號等14筆國有土地，上述土

地上之遷建戶為民國44年配合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拆遷公告文內，住戶

及其直系親屬或繼承人係屬有無限期使用權利，其與國產署訂有土地租

賃契約，請依租約所載租金數額計算國有土地之收益價值，納入權利變

換。經查領銜之遠見估價師事務所依實施者委託按現行國有土地公告地

價之5%求取租金收入，扣除管理費後計算各宗國有土地之淨收益，再以

市場萃取法求取土地收益資本化率0.8%，據以計算國有土地收益價格（底

地權權利價格）。再以各筆國有土地更新前素地價格扣除國有土地收益價

格，估算出承租戶更新前之使用權價值。上述估價條件係以107年公告地

價為基準計算各筆國有地之淨收益，將更新前國有地素地價格扣除國有

地之淨收益，其餘更新前價值差額均分配與各宗土地之承租人，肇致本

案國有地權利價值比例僅有37％，剩餘63％皆為地上物所有權人取得，

顯不合理且違悖法令規定。又查本案國有土地9戶承租人與本分署續訂國

有基地定期租賃契約，故實施者不得逕依前述市府44年拆遷公告文之內

容拘束國產署經管同小段51地號等14筆國有土地有無限期使用權，並建

議採與「市有土地處理原則」一致性之公告現值方式估價，甚或採不動

產估價技術規則第115條規定，將無限期使用權視為權利估價(分為承租

人之使用權及所有權人之底地權)，將租約視為契約內容，以承租人每期

支付之實質租金，按契約租金之淨收益計算出土地底地權價值，再將素

地價值扣除底地權價值後之餘額計算合法建物權利價值。上開估價方式

嚴重低估國有土地權值，均無實質之法源依據及論理基礎，本分署不同

意前述估價方式。請貴府審視本案估價方式之適法性及合理性。 

6. 依都更條例第60條第1、2項規定略以，權利變換範圍內合法建築物及設

定地上權、永佃權或耕地三七五租約之土地，由土地所有權人及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地上權人、永佃權人或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於實施

者擬定權利變換計畫前，自行協議處理。前項協議不成，由實施者估定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之權利價值及地上權、永佃權、農育權或耕地三七五

租約價值，於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權利或現金補償範圍

內，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地上權、永佃權、農育權或耕地三七五租約

價值占原土地價值比率，分配或補償予各該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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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永佃權人、農育權人或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納入權利變換計

畫內。惟： 

(1) 本案實施者應依前述都更條例第60條第2項規定辦理估價事宜，在估

價作業程序上應該先行估算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之權利價值，並於土

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權利範圍內，按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占原土地價值比例分配予各該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意係應先計

算合法建築物對於土地所有權之負擔並予扣除，而非如三家估價師

事務所依照實施者所設定之估價條件而逕行引用承租人無限期使用

權計算，以現行公告地價之5%收取租金推算土地收益價值，再扣除

管理費推算土地淨收益占該宗土地價值的比例計算分回更新後之權

利價值來估算國有土地價值，其餘比例分配予該宗土地之地上物建

物所有權人，實有違都更條例第60條意旨及臺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

換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及審查注意事項關於權利變換關係人權利

價值評估程序，嚴重影響國有土地應分配價值。 

(2)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126條之2就權利變換前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

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者，其土地權利價值之

計算方式已明定。又建物折舊額計算應以經濟耐用年數為主，必要

時得以物理耐用年數計算。而建物經濟耐用年數表由全聯會依建物

之經濟功能及使用效益，按不同主體構造種類及地區公告之，不動

產估價技術規則第65條第1項及第66條復定有明文。查本案國有土地

上已辦理保存登記之建物，倘經由貴府認定為合法建物，則實施者

應說明未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計算，而逕以永久使用權計算國有

土地更新前價值，納入權利變換其適法性及合理性何在？並請貴府

予以督核。有關本案社區住戶管理規約（草約）第六條交屋事項及

第七條公共管理之內容，實施者僅回應本案管理規約(草約)係為交

屋後、管理委員會正式成立前，暫由實施者代管本社區之過渡型草

案，並規定由區分所有權人負擔交屋後之相關人事、管理等相關費

用支出，惟實施者仍未確認本案房屋驗收完成至交屋前之水電費、

管理費及瓦斯費等相關費用是否由實施者或出資人負擔，事涉所有

權人權益，請市府責成實施者詳實回應。 

7. 至本案社區住戶管理規約（草約）第六條交屋事項及第七條公共管理之

內容，實施者僅回應本案管理規約(草約)係為交屋後、管理委員會正式

成立前，暫由實施者代管本社區之過渡型草案，並規定由區分所有權人

負擔交屋後之相關人事、管理等相關費用支出。為確保房屋點交前之水

電費、管理費及瓦斯費等相關費用係由實施者或出資人負擔，請貴府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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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實施者詳實回應，以維全體參與者之權益。 

8. 回應委員意見，目前相關契約都已變成定期租賃契約，租約的期限是到

116年12月31日。另有關學產地91年出售的部分，會後再另外提供資料。 

（二）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經檢視本次權利變換計畫（第9次審議會版），本局經管市有土地更新後應

分配價值已達最小分配單元，爰選配1戶4F-B2住宅單元後，尚可領取差額

價金1,096元（實際權利變換價值應依審議會審議通過及本府核定結果為

準），故請實施者配合修正第10-1頁不參與分配名冊相關內容。 

（三） 財政局 蘇振華幹事(書面意見) 

無意見。 

（四） 地政局 沈冠佑幹事(書面意見) 

無意見。 

（五） 交通局 洪瑜敏幹事(高偉誠代)(書面意見) 

本案討論案無涉本局權管，爰本局無意見。 

（六） 消防局 蔡長銘幹事(書面意見) 

本案係涉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未涉本局權管，無意見。 

（七） 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 顏邦睿幹事(書面意見) 

案涉權利變換部分，本科無意見。 

（八）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謝佩珊幹事(書面意見) 

本案為權利變換，無意見。 

（九） 林光彥委員 

1. 無論是無限期使用或永久使用土地之權利，此權利為可以拋棄及處分之，故

無法鎖定民國 44 年的特定時點。前次請實施者、國產署與相關利害關係人

就民國 44 年行政行為之效力事後有無權利被拋棄，而變更成為定期租賃的

情況，並請相關人提供資料與相關之實務見解，此部分或許因查找困難故尚

未獲得進一步之補充資料。 

2. 今天簡報內呈現各階段租金繳納情況，有繳款書與通知書，可見民國 44 年

拆遷公告、民國 50年臺北市政府的繳納通知書，民國 67年土銀代省政府收

租之租金繳款書，87 年凍省移交國產署，88 年國產署的繳款書，惟仍未有

基本租約之書面文件。繳款書僅能證明有租金繳納的事實，無限期使用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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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有償，與實施者主張之無限期使用權利不同。而為釐清本案係無限期使

用之不定期租賃的概念，或是國產署主張之定期換約的定期租賃，繳款書無

法做法律性質的判斷，無法瞭解臺北市政府、土銀、台灣省政府、國產署各

個階段租賃契約之性質。對相關土地估價原則之訂定，此類書面文件係屬必

要，請實施者、國產署、相關機關提供各階段租賃契約之書面，以及說明究

竟該租約係屬實施者所主張之行政管理或是國產署主張之定期性租約性質，

以利審議會審酌。 

3. 本案估價最主要受影響者為國產署，陳情人有提及 91 年之行政院專案，請

問此專案內容為何？對本案的判斷的影響？實施者代表補充了 91 年行政院

專案關於憲法上平等原則適用之問題，應該讓公地主國產署有陳述意見之機

會，請國產署回應，倘無法現場回應亦請補充書面意見。 

4. 本案歷來實施者提供文件及國產署公地主意見均於審議會再行補充，因本案

審議已久、法律爭議複雜，請雙方比照法院的審議模式，進行書狀之交換，

即實施者補充意見予國產署，國產署出具書面補充意見，並請提前提供更新

處做為下次審議會提會資料之參考文件。 

5. 出資者及實施者分配比例，若無其他相反證據推翻前，建議以雙方簽署之書

面文件為準。 

6. 本件審議期間較久，係因同意比率較低，出資者屢次更迭，各項法律及事實

爭議較複雜，實施者部分審議項目未依審議會意見修正或補充，係多重因素

所致，希所有權人諒解。 

（十） 蕭麗敏委員 

1. 權利變換計畫書：依權變計畫書 P.10-11 表 10-3，部分權利人應補金額逾

千萬，多數逾 3千萬(亦逾其應分配權利價值)，請確認權利人之繳款具可行

性；另亦有部分所有權人應領款金額逾千萬，亦請確認權利人不需要進行加

選或換戶。 

2. 前次審議意見實施者仍未充分補充說明部分 

(1) 雨遮課題：關於雨遮之課題，關鍵仍為實施者非以登記面積計算更新後各

戶總價(即有登記未計價)，請實施者依「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

會歷次會議通案重要審議原則」妥善說明是否適用或符合相關規定。 

(2) 無限期使用權部分 

A.緣物權法定主義，永久使用權應非屬物權性質，目前之權利價值分配，

係以合併後素地價格扣減有條件限制之土地收益價格後，餘額全部歸屬

於建物所有權人，請補充其合理性及法理基礎。 

B.實施者主張無限期使用權係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115條辦理，

則應依規定將契約內容、權利存續期間、權利登記狀況、相關法令規定、

民間習俗及正常市場權利狀態等影響到價值之因素納入評估或說明，並

請務必依照法條內容詳實分析及說明。 

(3) 遠見不動產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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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181起，應為更新前合併後土地價格，請更正文字錯誤，並自行檢視

有無其他誤植。 

B.P.243，比較標的65個別因素總調整率逾15%，請更換合適案例，或補充

說明逾15%之合理性。 

C.P.250，資本化率仍建議本報告書以一致性邏輯處理(即以資本化率區間

之中間值計算)，則資本化率為1.425%、收益價格為224.4萬/坪，亦未

高於比較價格。 

D.P.260，報告書述明「不動產出租行情每坪月租金約介於2,450元與2,850

元之間」，租金區間下限值高於 P.258試算比較租金範圍為2,408元與

2,714元，請檢視修正，另收益資本化率約介於1.142%與1.137%之間，

決定值趨於上限值為1.14%，與本報告其他頁次之決定差異較大，請補

充說明或依中間值決定收益資本化率。 

E.P.273，2樓辦公室比準戶，(1)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皆有服務性設施質

化之修正，是否有重複修正之情況? 請補充說明或調整為量化之比較分

析(2)請釐清本區辦公室之最適面積，是否面積愈小之市場性愈佳(3)比

較標的84，屬4戶同時購買之案例，且使用用途為住家，請釐清是否屬

合適之辦公案例? 

F.更新前後比較法項目中，建材、建築設計調整率，(1)更新前土開總銷

評估採用之案例，部分與更新後案例相同，然建材、建築設計項目調整

率差異甚大，請綜合逐一檢視修正，(2)比較標的9為多處採用之案例，

惟個案基本資料有不一致之情況，請綜合檢視修正 

(4) 實施者與出資人之出資比例及更新後之分配，係依雙方合意之內容辦理，

非屬審議會權責，建議雙方律師協調，但權利變換計畫書登載之內容，仍

應經雙方同意且無爭議，始能予以核定，以利後續都市更新計畫能順利執

行。 

(5) 緣本案審議程序較長，故建議實施者應綜整各私地主之陳情意見暨回應處

理情形，以確認地主意見皆已妥適說明或處理。 

(6) 再次重申本案因有部分內容有所爭議，故請實施者應充分說明其法理基礎，

並與尚未同意戶充分溝通，現為兼顧全體地主(包含同意與不同意戶)、實

施者與投資人之各方權益，仍以本案能順利續行為目標。 
3. 計畫書綜理表回應內容，如綜-99頁(電子檔 110頁)，實施者回應：「現經臺

北市政府及委員會訂以 0.8%估價資本化率方式……」係屬估價師所評估出

來的數字，非市府或審議會所決定，另綜-100頁，實施者回應：「……臺北

市政府理應負起施政一致性、公平性的誠信原則……」、綜-97頁實施者回應

第 6點:「『永久使用權』已經市府及相關單位釐清說明，應屬具有行政效力

之處分，尊重實施者之主張」，等諸如此類文字，請實施者本於實際情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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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規範進行說明，應本於事實修正計畫書，而非以實施者立場代替市府說

明，請實施者重新檢視、調整。 

（十一） 陳玉霖委員 

1. 無限期使用在法令適用性說明部分尚不足，倘本議題不存在，後續估價在推

估國產署與承租人之權利價值有許多法律適用之問題，因此則 0.8%資本化

率立足點不足，故請實施者補強。 

2. 簡報 31 頁與 34 頁有針對土地收益資本化率說明，在 31 頁 3 案例其中標的

1及標的 3是巷道內住宅，標的 2是永吉路上面的一個透天店面，但是第三

之一種住宅區的土地，容積是 300%，土地是第二種商業區 630%、第四種住

宅區 300%、後側是 250%，領銜報告書第 218頁土地資本化率 0.8%的說明仍

不足夠，3案例中只有標的 2有商業行為，而範圍內松山路與永吉路商業性

質比較高，相對土地強度較強，土地價格較高，所以在推估收益資本化率 0.8%

之論點尚需更充分補充，另審議會並未決議收益資本化率 0.8%之估價，該估

價方式係實施者依市場相關資料進行推估，故請實施者補充無限期使用之法

律及論述，希望實施者能再補充相關資料讓這案子更圓滿。 

3. 倘出資人與實施者出資比率部分雙方未能達成共識，權利變換計畫即無法核

定，請於雙方出資比率確定後，再予提會。 

（十二） 朱萬真委員 

本次提供審議之權利變換計畫書中第 10-3 頁至第 10-9 頁所載有關出資人

與實施者出資比率及金額等內容，屬實施者與出資人爭議部分，非屬計畫書

應載內容，請刪除。實施者與出資人之爭議在於共同負擔之分配金額，不影

響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倘雙方達成共識，於權利變換計畫書內載明共同負

擔總金額裡面多少屬實施者之應分配金額、多少屬出資者應分配金額即可，

且第拾章之分配清冊依此載明出資人應分配價值、實際分配及找補金額、第

拾壹章依分配結果呈現登記內容。 

（十三） 簡文彥委員(另提供書面意見) 

1. 本案仍有所有權人未同意參與都更，建議實施者應具體與所有權人說明

其都更後分配權利，再依據此基礎具體陳述溝通的結果，以利瞭解所有

權人與實施者的訴求可否有解決方案。 

2. 本案權利變換實施者與出資者仍未協議完成，實施者與出資者均具有推

動都市更新的義務，若雙方爭議未解將影響住戶權益，建請雙方仍應於

權利變換內容中明確載明。 

3. 本案市有土地與地上建物所有權人，依市府政策採估價基準日更新前該

宗土地當期土地公告現值占該宗土地價值的比例計算分回更新後權利價

值，其餘比例分配予該宗土地之地上物所有權人，與本案國有土地採資

本化率估價計算之內容差異，應予說明及採用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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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何芳子委員(另提供書面意見) 

1. 本案仍有多位陳情人但最關鍵的爭點似有2項，其中針對收益資本化率

0.8%，贊同林委員的意見，國產署及實施者應提出各階段的承租等內容

的具體資料再提會。 

2. 另一項涉及實施者與出資者間簽訂之協議書，內容雖屬私權，但其中涉

及權利變換計畫的分配比例權益等，應請雙方再行協調溝通，對權變計

畫達成共識後再提會。 

3. 此次會議仍有14位所有權人不認同本案實施者，為本案能夠往前順利進

行，建請實施者持續溝通，並就上述兩點辦理後，再提會審議。 

實施者說明及回應: 

（一） 回應國產署意見，實施者承諾給予參與信託之地主較高的分配比例，目的在

於增加參與信託的比例，提高所有參與更新者之保障，係屬實施者私下讓利，

並非法令之規定，而國有財產署未參與信託，故仍按權變計畫所載之分配比

例計算應分配權利價值。 

（二） 有關國有土地估價涉及無限期使用部分，補充論述如下： 

1. 民國44年公告拆遷文是行政處分，包括坡心段，已載明遷建戶對於遷建

地點有無限期使用。 

2. 基地內之高女士，從民國50年向政府繳款收據一直留到88年。 

3. 民國89年馬英九成立專案，把臺北市政府當年拆遷的、漏列，就是現在

所說的學產地包括這漏列八戶，重新再補列為臺北市的遷建基地。 

4. 永吉路上有位所有權人，原土地部分為國有財產屬管國有地，部分為教

育部管之學產地，民國72年時學產地部分買到一坪75萬元，至100年核定

時，國產署一坪賣1,000萬，非屬公平合理之情形。 

5. 本案基地內永吉路109號之建物所有權人，原有土地屬國有地、部分為教

育部管理之學產地，91年時均以公告現值價購土地，91年行政院之專案

係比照臺北市政府之精神。政府63年開始賣地以當年期公告現值分七年

無息賣給這漏列之學產地，而八戶也在漏列範圍，至今已爭取10年，未

有下文，臺北市政府109年3月20日的遷建基地市有土地處理原則，係指

遷建戶未購地者無須購地可以分配，建議國家施政應一致。 

6. 國產署與住戶間之租賃行為，對於住戶基於民國44年公告所取得之無限

期使用不生影響：國產署之出租行為是一種行政管理行為，不影響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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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的行政處分或是法規命令效力。根據「國有財產法」第42條規定，

實務上只要是實際占有土地之人，無論有權或無權占有，國產署即可以

出租，所以實施者可以推論出租行為不應影響原來實際使用的權利，即

國產署就國有地之「先租後賣」屬於行政慣例，這個在以往之判決上也

如此認定，亦即無限期使用並不會因為後來的行政管理行為，即出租的

行為受到影響或視為拋棄。 

7. 民國44年公告或其後續之處分為公法上的行政處分，與國產署與住戶間

之租賃行為為私法行為，二者可以同時存在，互相不影響：二者差別在

於若住戶不簽租賃契約，那國有財產署可否直接請求拆屋還地?實施者認

為即使住戶沒有簽租賃契約，基於民國44年公告上或其後續之行政處分，

皆可有權占有此土地。再來就是最後委員所述91年專案部分， 91年專案

是用以說明國產署就遷建基地，也有用公告現值處分國有地之先例，依

據平等原則，本案亦得使用公告現值作為估價之基準。 

8. 後續將依委員意見補充並整理資料，專案計畫內容再提供給委員參考，

並於下次審議會一定依委員意見修正。 

（三） 有關雨遮估價部分，確實未依通案原則估算，因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

日為94年8月3日，得適用報核日當時之法令規定，故雨遮仍可以辦理登記，

亦可計價(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73條第2項)。惟於事業計畫核定(108年5月

28日)前，法規已修訂雨遮不可登記。部分權利人認為雨遮登記且計價乃是

虛灌坪數、提高房價之行為，將讓地主分回坪數縮水，故出資者與實施者、

地主達成協議，並於107年10月13日事業計畫重新公展前自辦說明會公開向

地主承諾「雨遮登記不計價」，更新處於108年7月30日始公布「雨遮登記及

計價方式之通案審議原則」，該原則為本案事業計畫核定後才公布，然本案

於估價時雖以不含雨遮之面積為計價基礎，即以部分面積為估價，但計算評

估單價中已就雨遮之效益於個別因素中進行調整，如此並不致低估不動產

價值，亦未損及權利人之權益，且估價時對雨遮面積不計入之評估處理方式，

亦符合「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7條後段之規定。本案原則上將維持目前

雨遮計算方式，但將依委員意見補充相關的說明及試算的分析。 

（四） 現任出資者山圓建設與前出資者國揚要撤資情形非常類似，不斷找律師參

與審議會，未曾關心本案發展、未曾付規劃團隊費用、未曾參與會議；而本

案權利變換費用中風險管理費為本案之利潤而非山圓建設的出資，山圓建

設與實施者110年8月27日就本案所簽訂「增補協議書」第5條之約定自明，

該條明定：有損失，由實施者負擔60%，山圓建設負擔40%，益見本案並非由

山圓建設100%出資。此外，本案因前述風險管理費經折價抵付後所取得之分

配權利，自應由實施者與山圓建設按風險承擔及費用支出之比例分配。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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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辦都更。出資者山圓建設要求實施者零出資無所本，不依約，不支付欠

團隊之款項，連律師函中提15,000元的房租從未支付，地主及台北遷建絕不

妥協。 

出資者說明與回應： 

1.出資者與實施者曾經簽過協議書及增補協議書，雙方應依協議書及增補協議

書進行。根據兩造之間之增補協議及協議書，出資者承諾過實施者於都更案

結束後可以分得3億7,800餘萬元的勞務與辛苦之費用，自第一次簽訂之協議

書及第二次之增補協議書均在重申這一點，且是以本案經過審議之後全案總

金額2%作為計算，今日實施者審議會之簡報，又將實施者應分配之權利金額，

變更為7億餘元，如此，兩者加總後，實施者可以獲得之金額為11億餘萬元，

與當初兩造間的協議已有相當大的悖離，與出資者當初出資的本意也有不同，

出資者目前為止已出資8,000多萬元，並非如實施者所述未支付相關費用；

另將來本案在進入營造階段，出資者要支付營造成本，而本案實施者卻一再

地使用其程序中之這些地位與權限，不斷更改實施者之出資金額，這在出資

者的立場是沒辦法接受的，兩造之間在增補協議書的第3條載明，出資者在

權變計畫書及簡報資料要出資者同意，實施者才可提供給貴府做審議內容，

而實際上今天本案實施者提出7億多之出資內容，係實施者自行提列之金額，

出資者未曾同意，另剛剛實施者表示風險分攤之約定，非為全案之審議分配，

而是針對部分由實施者承諾其他第三人之權利義務，與全案之審議分配無關。 

2.根據出資者與實施者間之協議書及增補協議書是同意給實施者整個案件的

開發整合費用，係審議會通過本案後總案金額2%，暫估3億7,802零370元，

亦為雙方增補契約內容，日前實施者所送計畫書中所載 95%與5%之出資比

例，出資者不能接受。 

決議： 

（一） 人民陳情部分：本案尚有所有權人尚未同意參與更新，請實施者持續溝通協

調。  

（二） 權利變換及估價部分 

1. 有關國有土地估價涉及無限期使用，經第525次審議會實施者說明以更新前

價值計算更新前建物收益價格的方法，用房地綜合收益資本化率推估求得土

地收益資本化率為0.8%，經實施者補充論述，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仍請實施

者依委員意見補充無限期使用、收益資本化率0.8%估價過程之法理論述，再

提會報告。另因本案審議已久，法律意見複雜，請國有財產署及實施者比照

法院的審議模式，併同國有財產署及實施者提供租賃契約，做書狀的交換，

提前提供本市都市更新處作為下次審議會提會資料參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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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案權利變換計畫書及估價報告書修正情形，二樓以上均價960,047元/坪，

調整至966,656元/坪，共同負擔維持36.24%，請實施者依委員意見補充說明

及檢討修正。 

3. 本案出資者出資比例及其分配權利價值，經實施者與出資者分別說明後，仍

未達成共識，請實施者與出資者雙方溝通協調達成共識後，再提會討論。 

4. 本案未依第525次審議會委員意見檢附信託費用(9,650,000元)之信託契約

部分，請實施者於核定前檢附。 

（三） 有關權利變換及估價部分，請實施者依委員及幹事意見檢討修正或補充相

關論述、協調說明，並就出資比例及其分配權利價值與出資者達成共識後，

併同聽證紀錄，再提審議會討論。 


